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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預防接種證明書申請及收費辦法總說明 

 

一、 臺北市預防接種證明書之開立，自九十四年組織修編後，即委由市立

聯合醫院附設之十二區院外門診部辦理；九十六年因應防疫在地化需

求，將原編列之新興傳染病防治組、社區傳染病防治組及預防接種組

防疫人員，分散派駐於各區健康服務中心，並依大小區域執行社區防

疫工作；自九十八年九月一日起，為提升預防接種證明書開立服務的

便利性，由各區健康服務中心受理申辦，採不收費，隨到隨辦方式辦

理，原申辦對象由轄區市民擴及全市市民，提供市民便捷性。另依據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一０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疾管防字第一０四三九

八一三號函，各衛生所（本市為健康服務中心）可依據個案之原始接

種紀錄、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NIIS）登錄資料開立，故開

立對象由本市市民擴大至全國民眾。 

二、 根據統計，本市轄內各區健康服務中心自一０五年至一０七年，逐

年受理預防接種證明書申請案件數自七千二百一十二份、七千八百五

十五份，增加至八千四百九十九份，案件數逐年增加，其中不乏鄰近

縣市之民眾申辦，造成區健康服務中心人力及物料一定程度的負荷。

爰依規費法第七條規定，各機關學校為特定對象之權益辦理審查事項，

應徵收規費，並依規費法第十條規定，訂定收費基準，本府爰訂定

「臺北市政府預防接種證明書申請及收費辦法總說明」。 

三、 本辦法條文共計八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 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立法目的及授權依據。 

(二) 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三) 第三條明定申請預防接種證明書之申請人資格限制。 

(四) 第四條明定申請人申請預防接種證明書時應檢附之文件，以及申

請文件有欠缺時之處理方式。 

(五) 第五條明定申請預防接種證明書之規費收取數額。 

(六) 第六條明定本辦法相關書表格式授權由各區健康服務中心依業務

需求定之。 

(七) 第七條明定本辦法收取之費用，應依法定程序解繳市庫。 

(八) 第八條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四、 本案業經本府108年12月27日府法綜字第1086048248號令發布。 


